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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在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由
于工作人员疏忽，在公告文件中出现了部分数据填写错误，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第
１１

页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代理承销证券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他流动负债
－５９

，

４２３．２５

流动负债合计
９３６

，

５７３

，

１７８．７１ ８８１

，

８５８

，

６２９．５３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应付债券
更正后：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第
１１

页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代理承销证券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９３６

，

５７３

，

１７８．７１ ８８１

，

８５８

，

６２９．５３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本次更正公告不会导致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的其他内容发生
变动，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一季度经营业绩不会造成影响，更正后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
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董事会就上述更正事项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 ０ １ ３ 年４ 月２ 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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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６００５４９ 股票简称：厦门钨业 公告编号：临－２０１３－０１９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４日采取现场与通
讯相结合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在厦门市帝元维多利亚酒店召开，会前公司董秘办于２０１３年
４月１２日以传真、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会议由董事长刘同高先生
主持，应到董事９人，实到董事９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举手表决与传真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在洛阳投资建设硬质
合金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洛阳投资建设硬质合金项目（一期），投资总额９６，９１５万元，

其中自筹资金（即本公司投资）５１，３７０万元，其余由银行融资解决。 详见公告：临—２０１３—

０２０ 《关于在洛阳投资建设硬质合金项目（一期）的对外投资公告》。

二、会议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修订＜财务管理标准＞

的议案》。 修订后的《财务管理标准》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５日
股票代码：６００５４９ 股票简称：厦门钨业 公告编号：临－２０１３－０２０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洛阳投资建设硬质合金项目（一期）的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

洛阳硬质合金项目（一期）。

●投资金额：

洛阳硬质合金项目（一期）拟投资９６，９１５万元人民币，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９１，０７７万
元，铺底流动资金５，８３８万元；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即公司投资）５１，３７０万元，其余由银行
贷款解决。

●本次投资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３０％，已于２０１３

年４月２４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特别风险提示
●项目所面临的主要风险有：市场风险、技术风险、财务风险、无形资产
技术管理风险和管理、人才风险（详见公告内容）。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支持和推动公司第三次创业和促进公司五年发展战略规划的落实， 实现新一轮跨

越式发展，公司拟在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投资建设洛阳硬质合金项目（一期），洛阳硬
质合金项目（一期）总投资９．６９１５亿元人民币，建设规模为年产硬质合金２５００吨和年产９００

万只矿山工程工具。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２、 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４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

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在洛阳投资建设硬质合金项目的议案》。 本次投资金额不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３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３、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建设地点：河南省洛阳市高新开发区。

２、项目具体内容
本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钨粉生产线、碳化钨粉生产线、混合料生产线、硬面材料生

产线、合金大制品生产线、复合片基体生产线、钢材机加工生产线、矿山工具生产线以及配

套氢气站、地下酒精库、配电系统、给排水设施、机修和模具加工等辅助工程。 行政生活设
施包括综合办公楼、倒班宿舍、食堂等。

项目达产将实现年产２５００吨的硬质合金以及年产９００万支的矿山工程工具的生产规
模。

３、 投资进度
本项目建设期 ２ 年，预计于２０１５年年初建成投产。

４、 资金来源
项目拟投资９６，９１５万元人民币，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９１，０７７万元，铺底流动资金５，８３８

万元；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即本公司投资）５１，３７０万元，其余由银行贷款解决。

５、产品定位
本公司现有厦门和九江两个硬质合金生产基地， 其中厦门硬质合金生产基地产品定

位主要为高效、高性能、高精度硬质合金切削工具，以及生产这些工具所需的硬质合金基
体材料及粉体材料； 九江硬质合金生产基地产品定位主要为高性能切削刀具和耐磨零件
及其精密制品，也包括生产这些产品所需的基体材料及粉体材料。

鉴于河南省是全国乃至全球的人造金刚石生产基地，硬质合金顶锤市场需求量巨大；

此外，河南省连南贯北、承东启西，位于全国的心脏部位，周围矿产开采、水利建设、基础工
程施工、交通道路等领域分布广泛，矿山工程工具的市场需求量大。 本项目产品定位有别
于厦门和九江两个硬质合金生产基地，主要为高性能人造金刚石合成用顶锤、高速线材轧
制用硬质合金辊环、复合片基体、硬面材料喷涂粉以及高品质矿山工程工具。

综上所述，本项目建成后，本公司厦门、九江、洛阳等三个硬质合金生产基地将各自形
成自己的发展路线，互相依托、互相支持，协同发展，而又不构成内部竞争。

６、可行性分析
预计达产后年销售额１９．４６亿元 （含税）， 年均利润总额１．８６９９亿元， 年均税后利润

１．５２１５亿元。 项目全部投资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１４．８６％，全部投资回收期为８．６１年（含建
设期２年），项目在财务上是可行的。

７、 市场前景
厦门钨业的粉末制造水平和工艺技术装备为世界先进水平， 产品品种齐全、 质量上

乘。 利用优势，发展高性能钨粉及碳化钨粉的生产，能满足自身生产高档次硬质合金的需
求。 项目生产高档次硬质合金和中高档矿山工程工具，产品销售市场前景乐观。 本项目通
过前期市场调研，产品市场前景广阔、投资规模适中，工艺技术成熟，投资风险可控、投资
回收期短、收益较好，经济上可行。

三、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硬质合金等钨深加工产品经过近二十年的技术攻关和研发创新， 技术上取得了

长足的进步和突破，各类产品大多处于国际中、高端水平，得到了国内外大型知名企业的
一致认可，具备了快速发展的各种条件。 本次选择原料供应稳定、投资环境良好、交通运输
便利的河南洛阳市投资发展硬质合金新项目，有利于完善公司产品结构，进一步扩大公司
的钨深加工产业、加快开拓国内外市场，快速发展硬质合金产业，对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将分期、分步实施，且项目建设周期为两年，因此短期内不会对本公司资金、经
营、盈利产生重大影响。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１、可能面临的风险
项目所面临的主要风险有：市场风险；技术风险；财务风险；无形资产、技术管理风险；

管理、人才风险。

（１）、市场风险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国外高档硬质合金制品进入国内市场，且国内的高档硬质合金

粉末材料及制品的制造能力不断提高，这将对本项目形成一定的冲击。 钨原料（ＡＰＴ）的消
费及其价格的波动将对项目效益产生显著影响， 尤其是钨原料价格上升对项目效益将产
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此外，矿山工程工具项目存在的风险来自于国内众多民营企业的正面
竞争。 因此，本项目存在一定的市场竞争风险。

（２）、技术风险
本项目合金制品的使用性能目标要高于国内同行３０％－５０％， 在产品开发上有一定的

技术风险。

（３）、财务风险
本项目资金投入由企业自筹。 由于项目投资大，具有一定的投资风险。

（４）、项目无形资产、技术管理风险
本项目在高性能粉末制造及合金深加工技术、工艺、管理、装备等无形资产、技术方面

具有一流水平，这也是公司产品优于其他竞争者的关键所在。 如何确保技术、工艺等无形
资产不外漏是本项目重要风险。

（５）、管理、人才风险
本项目为异地投资，社会、经济、人文、地理、政策等将面临新的环境，项目所在地及周

边地区是主要竞争对手集中区，如何驾驭、处理好公司与地方政府、社会、企业等方面关
系，同时防止管理、技术骨干人员流失到竞争对手那边，是我们面临的重要挑战。

２、 针对上述风险拟采取的措施
针对以上各种风险，公司将实施品牌经营战略，发挥大企业优势，打造完整的产业链；

利用公司建立的国家钨产品研发中心为本项目的新产品开发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严格
管理掌握技术，工艺等关键人员，制定严密的保密制度，与员工签订保密协议；通过组建强
有力的生产经营管理团队，建立、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来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特此公告。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０４月２５日

股票代码：６００５４９ 股票简称：厦钨 公告编号：临－２０１３－０２１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１、２０１３年４月８日，公司股东日本联合材料株式会社（持有本公司９．３７％股份）提议增加

《关于提名中村泉先生为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的临时
提案》；

２、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召开时间：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４日上午９：３０

２、召开地点：厦门市帝元维多利亚酒店（地址：厦门市思明区环岛南路６６９９号）

３、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主持人：董事长刘同高先生
６、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数为７人，代表股份４０２，０８８，５７５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５８．９６％。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逐项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各项议案， 各项议案具体表决

结果如下：

１、审议通过了《２０１２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４０２，０８８，５７５股，４０２，０８８，５７５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１００％），０股反对，０股弃权。

２、审议通过了《２０１２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４０２，０８８，５７５股，４０２，０８８，５７５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１００％），０股反对，０股弃权。

３、审议通过了《２０１２年度财务决算和２０１３年度财务预算的报告》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４０２，０８８，５７５股，４０２，０８８，５７５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１００％），０股反对，０股弃权。

４、审议通过了《２０１２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４０２，０８８，５７５股，４０２，０８８，５７５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１００％），０股反对，０股弃权。

５、审议通过了《２０１２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４０２，０８８，５７５股，４０２，０８８，５７５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１００％），０股反对，０股弃权。

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公司２０１２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合并净利润５２６，１１７，４２４．２４元， 以母公司２０１２年度实现净利润４１２，１８３，４１１．８３元为基数，

提取１０％法定盈余公积金４１，２１８，３４１．１８元， 加上上年结转未分配利润５０６，９５４，１１７．２７元，

扣减分配上年度现金股利１３６，３９６，０００．００元后，实际可分配利润为７４１，５２３，１８７．９２元。

根据公司章程之规定及《公司未来三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股东回报规划》，并综合考虑
公司后续发展资金需要及给予股东适当回报， 以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总股本６８，１９８万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１０股派发现金股利２．５０元（含税），共分配１７０，４９５，０００．００元，剩余未
分配利润５７１，０２８，１８７．９２元结转下年度。现金分红占当年的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比例为３２．４１％。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６、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４０２，０８８，５７５股，４０２，０８８，５７５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１００％），０股反对，０股弃权。

根据公司未来发展的资金需求， 同意公司继续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
册发行规模不超过２０ 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融资券。 授权公司经营层根据需要以及市场条件
决定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具体条款和条件以及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在前述规定的范
围内确定实际发行的短期融资券的金额、利率、期限，以及制作、签署所有必要的文件。

７、审议通过了《关于２０１３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４０２，０８８，５７５股，４０２，０８８，５７５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１００％），０股反对，０股弃权。

同意公司为各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３４６，０８０万元（折合人民币）的金融机构融
资（实际用款余额，含借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保证担保（其中厦门嘉鹭金属工业有
限公司３０，０００万元（折合人民币）、福建省长汀金龙稀土有限公司５０，０００万元、厦门金鹭特
种合金有限公司２５，０００万元（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卖方信贷贷款、期
限２年）、 九江金鹭硬质合金有限公司２０，０００万元、 洛阳金鹭硬质合金有限公司２０，０００万
元、成都虹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７，０００万元、成都虹波钼业有限公司７，０００万元、赣州虹飞
钨钼材料有限公司３，０００万元、福建省三明金明稀土有限公司１０，０００万元、江西都昌金鼎
钨钼矿业有限公司２５，０００万元、厦门滕王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或其下属公司）８０，０００

万元、佳鹭（香港）有限公司１１，０００万美元）；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以上额度内决定和签署
担保手续，授权期间自２０１２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２０１３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为规避担保风险，对控股比例９０％（不含９０％）以下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已要求控股子公司
其他股东提供反担保，约定担保风险由控股子公司全体股东按持股比例承担。

８、在关联股东日本联合材料株式会社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了《关于成都虹波
继续为联虹钼业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３３８，１８５，８８３股，３３８，１８５，８８３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１００％），０股反对，０股弃权。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虹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为关联企业成都联虹钼业有限公司
提供总额不超过３，０００万元的银行融资（含借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保证担保。

９、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年薪制实施方案（试行）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４０２，０８８，５７５股，４０２，０８８，５７５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１００％），０股反对，０股弃权。

１０、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聘请福建华兴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审
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４０２，０８８，５７５股，４０２，０８８，５７５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１００％），０股反对，０股弃权。

同意继续聘请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２０１３年度审计机构， 从事会
计报表的审计、内部控制审计、净资产验证、咨询等服务，聘期一年，自２０１３年５月１日到
２０１４年４月３０日；审计费授权公司经营班子与会计师事务所协商确定。

１１、选举中村泉为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４０２，０８８，５７５股，４０２，０８８，５７５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１００％），０股反对，０股弃权。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由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张光辉律师、 许智明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２０１２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５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５７０ 证券简称： 恒生电子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补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由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原职工监事柳阳先生辞职，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于日前
推选陈淑芬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新的职工监事，陈淑芬女士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 月２４日

附：陈淑芬女士简历：

１９７８年出生，本科学历，毕业于湖南工业大学印刷工程专业。２０００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公
司工作，现任银行事业部综合管理部主管。

证券代码：６００５７０ 证券简称： 恒生电子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８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四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五届四次监事会于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４日在公司１５楼
会议室举行。 本次会议应到会监事３名，实际出席３名；监事王悦东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根
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和表决，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原职工监事、监事长柳阳辞职，工会推选陈淑芬女士为职工监事；经３位监事选举，

一致推选王悦东先生为监事长。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Ａ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份授予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关于公司Ａ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份授予的议案》所确定的激励
对象名单和数量进行了核查后认为：

该名单以及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的数量均未超出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的范围，《关于公司Ａ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相关事项的议
案》所确定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以及激励计划股票期权合法、有效。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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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五届四次董事会于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４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应
当参加表决的董事１１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９名，董事刘曙峰为激励对象之一，因此回避表
决；董事盛杰伟未参加表决。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９票同意，０票弃权，０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Ａ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预
留股份授予的议案》，根据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和激励对
象已满足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各项授予条件，确定Ａ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份的
授权日为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４日，同意向公司３１名激励对象授予１７０万份公司股票期权，详细请见
公司公告２０１３－０３０号。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４月２４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５７０ 证券简称： 恒生电子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Ａ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份
授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批准情况和首期授予情况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于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２日召开了四届

第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Ａ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并上
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对《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Ａ股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了修订，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７日，公司召开了四届第十三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了《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Ａ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完成备案工作。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５日，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Ａ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Ａ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Ａ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获批准。

公司于２０１２年５月３日召开四届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Ａ股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相关事项的议案》， 确定Ａ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授
权日为２０１２年５月３日，同意首次向公司２６３名激励对象授予１７２１．５万份公司股票期权。

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份的情况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确定的期权激励股份总数为１９００万股，计划激励对象为２９８人。其

中，预留股份为１７０万股，预留激励对象为３１人，其中１人为高级管理人员，其余为公司关键
岗位骨干。 激励对象中不包含持有公司股份５％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近亲属。

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应当在首次授权日后１年内由董
事会确定。

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预留期权的行权价格不得低于下述两个价格中的较
高者：

（１）授予该部分期权的董事会会议召开前一个交易日的恒生电子股票收盘
价。 根据测算，该价格为１１．６４元。

（２）授予该部分期权的董事会会议召开前３０个交易日的恒生电子股票平均收盘价。 根
据测算，该平均价格为１１．４４元。

据此，董事会确认本次预留股份１７０万股的行权价格为１１．６４元。 期权价格未来的调整
参照《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执行。

三、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及董事会对于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本次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如下：

（一）公司未发生下列任一情形：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

２、最近一年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３、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二） 公司２０１１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一年度增长
不低于２０％；

（三）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情形：

１、最近三年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２、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３、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４、依据公司相应的绩效评价办法，绩效评价结果不合格的；

５、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得参与激励计划的人员。

董事会认为，鉴于公司和本次预留股份的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情况，同时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年年度报告，公司２０１１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２０１０年
增长２０．８１％，董事会认为公司激励对象均符合《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股票期权授予条
件。

综上， 公司董事会根据授权， 同意向公司３１名激励对象授予１７０万份公司预留股票期
权。

四、公司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日、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
１、预留股票期权的授权日：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４日；

２、 预留股票期权向激励对象授予的股票期权总量涉及的标的股票数量为１７０万股，占
授予时公司股本总额的０．２７％。

３、预留授予对象如下：

姓 名 职 务 人数 获授股权数量（万
股）

占本计划总量
比例

全部行权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刘曙峰 总经理 １ １２０ ６．３２％ ０．１９％

其他 其他关键岗位人员 ３０ ５０ ２．６３％ ０．０８％

合计 ３１ １７０ ８．９５％ ０．２７％

激励对象名单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４、本次预留股份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１１．６４元人民币。

五、监事会关于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情况
公司监事会对《关于公司Ａ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份授予的议案》所确定的激励

对象名单和数量进行了核查后认为：

该名单以及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的数量均未超出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的范围，《关于公司Ａ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份授予的议案》所确
定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以及激励计划股票期权合法、有效。

六、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发表的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汪祥耀、张天富、严建苗、李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事先从公司获得并审阅了公司董
事会提供的相关资料，并就相关情况向公司进行了核查，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公司董事会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份的授权日为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４日，该授权
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
忘录１、２、３》（以下简称《备忘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Ａ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授权日的相关
规定，同时本次授权也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

２．本次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预留股份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激励对象均为在公司任职人员，不存在《管
理办法》、《备忘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禁止获
授股权激励的情形，并经监事会审核，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以及业务发展的需要。

３． 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
或安排。

４． 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份的授予，可以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激励计划，

提高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管理效率和经营者的积极性，并最终达到提高公司业绩、增
加股东回报的目的。

综上，独立董事同意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份的授权日为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４

日，并同意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

七、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公司聘请的浙江凯麦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了《浙江凯麦律师事务所关于恒生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Ａ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份授予的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

１．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２．恒生电子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了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Ａ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规定的授予程序，确定的预留股份的授权日符合《管理办法》和《备忘录》的
相关规定。

３．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已经满足，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
权符合《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Ａ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管理办法》和《备
忘录》的规定。

八、激励成本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号—股份支付》，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期权的预留股份授

予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鉴于董事会已确定本次预留股份授予的股票期权的授权日为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４日， 计算成
本以授权日成交均价１２．０９元／股为根据；根据公司股权激励事项财务顾问测算，公司预留股
份的期权成本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按年进行分摊。

１、授予１７０万预留期权，将增加激励成本与费用。根据激励计划，该等期权需等待一年、

分两批行权。 １７０万股预留股份的期权费用测算如下表１：

成本摊销 （万元）

授权日后第一个
１２

个月
授权日后第二个

１２

个月
第一批（

５０％

）

１９７．９７

第二批（

５０％

）

１２１．９４ １２１．９４

合计
３１９．９１ １２１．９４

１７０

万股预留股份合计期权费用
４４１．８５

按会计年度分摊（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１３．３ １８７．９ ４０．６

２、上述１７０万股预留股份形成的期权费用，加上公司２０１２年５月３日首次授予的１７２１．５

万份期权产生的期权费用（已经扣除首期４０％未达行权条件的股份因素，以及６名人员离职
导致的１２万份股份注销的因素， 详见公司２０１２年报及其他公告。 ）， 公司未来在２０１３年至
２０１５年需要分摊的总的期权费用如下表２：

按会计年度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年度需分摊期权费用（万元）

１８６３．０８ １２９４．１３ ３３９．７６

公司将在各年度报告中披露对期权授予对于各年度经营成果的影响。具体期权费用数
据以公司经审计的数据为准。

九、其他说明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公司将按《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及中国证监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定执行。

十、备查文件
１、董事会决议
２、监事会核查意见
３、独立董事意见
４、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 月２４ 日

证券代码：强生控股 证券简称：

６００６６２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２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１、召开时间：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４日上午９：３０

２、召开地点：上海市闵行区同乐路１８９号

（二）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９１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５０４

，

５５５

，

５７５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４７．８９９５

（三）本次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董事长洪任初先

生主持。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８人，出席会议７人，董事

王洪刚先生因公出差，未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在任监事３人，出席会议３人；公司董事会

秘书虞慧彬先生和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国浩律师集团（上海）

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派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１、《公司２０１２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５０４

，

５５５

，

５７５ ５０４

，

３９７

，

２３７ ５２

，

２７５ １０６

，

０６３ ９９．９６８６％

２、《公司２０１２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５０４

，

５５５

，

５７５ ５０４

，

３９６

，

９４４ ５２

，

２７５ １０６

，

３５６ ９９．９６８６％

３、《公司２０１２年度报告及摘要》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５０４

，

５５５

，

５７５ ５０４

，

３９６

，

９４４ ５２

，

５６８ １０６

，

０６３ ９９．９６８６％

４、《公司２０１２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５０４

，

５５５

，

５７５ ５０４

，

３９６

，

９４４ ５２

，

２７５ １０６

，

３５６ ９９．９６８６％

５、《公司２０１２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公司２０１２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１８２， ８５６，３０５．１６元。 董事会决定２０１２年的分配预案为：以２０１２年末公司总股本１，

０５３，３６２，１９１．００股计，按每１０股派发现金红利１．００元（含税），共计分配利润１０５，３３６，２１９．１０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年度。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５０４

，

５５５

，

５７５ ５０４

，

４２６

，

６６０ ５２

，

５６８ ７６

，

３４７ ９９．９７４４％

６、《关于续聘公司２０１３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５０４

，

５５５

，

５７５ ５０４

，

３９６

，

９４４ ５２

，

５６８ １０６

，

０６３ ９９．９６８６％

７、《关于续聘公司２０１３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５０４

，

５５５

，

５７５ ５０４

，

３９６

，

９４４ ５２

，

５６８ １０６

，

０６３ ９９．９６８６％

８、《关于为上海强生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为上海强生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对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担

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金额为１０００万元，担保期限自本次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双方签署相关担保协议之日起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止。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５０４

，

５５５

，

５７５ ５０４

，

３７２

，

２４４ ７７

，

２６８ １０６

，

０６３ ９９．９６３７％

９、《关于为上海强生银鑫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议案》

２０１３年上海强生集团汽车修理有限公司为上海强生银鑫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向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银行承兑汇票提供６２５万元最高额担保，保证方式为连

带责任保证，保证期为一年。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５０４

，

５５５

，

５７５ ５０４

，

３７６

，

０４４ ７３

，

４６８ １０６

，

０６３ ９９．９６４４％

1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５０４

，

５５５

，

５７５ ５０４

，

３９６

，

９４４ ５２

，

５６８ １０６

，

０６３ ９９．９６８６％

１１、《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会议选举鲁国锋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５０４

，

５５５

，

５７５ ５０４

，

４２６

，

６６０ ５２

，

２７５ ７６

，

６４０ ９９．９７４４％

１２、《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５０４

，

５５５

，

５７５ ５０４

，

４２６

，

６６０ ５２

，

５６８ ７６

，

３４７ ９９．９７４４％

三、律师见证情况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钱大治、蒋文涵对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合法性进行

检查和验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

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２

证券简称：广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８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到期归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审议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人民币

１９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
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 到期公司以自有资金足额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公司已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同时
已将募集资金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至此，公司本次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经全部归还完毕。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２

证券简称：广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９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取得一项发明专
利和三项实用新型专利， 并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相关
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别 发明人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专利
权期
限

证书号

１

一种外墙装
饰砂浆 发明 李少强、

等
４

人
ＺＬ ２０１０ １

０１８０４２９．５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２０

第
１１５９４４８

号

２

一种
Ｌ

型刮尺 实用
新型

李少强
等
５

人
ＺＬ ２０１２ ２

０４６８０９２．２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１０

第
２７９９１５８

号

３

一种墙面打
磨器

实用
新型

李少强、

等
５

人
ＺＬ ２０１２ ２

０４６３７５２．８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
１０

第
２７９９７８５

号

４

一种空心加
气砖

实用
新型

李少强、

等
５

人
ＺＬ ２０１２ ２

０４６９８１４．６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１０

第
２７５８９６５

号

以上专利的取得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但有利于公司发挥
技术研发优势，提高公司施工质量及效率，更好的完成施工任务。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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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永高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周三）上午
１０

时在公司总部二楼大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
（包括拟审议议案）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以邮件、传真、当面送达等方式递交。本
次董事会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
９

名，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持续督导
机构代表也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建均先生主持。会议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决议情况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审计部负
责人的议案》。

因工作变动，常文科先生辞去审计部负责人职务；经审计委员会提名，同
意聘任姚亮先生为审计部负责人。

三、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１

证券简称：永高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０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审计部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常文科先生的辞职报告，因其工作变动，提请辞去审计部负责人职务。 辞职后
常文科先生扔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其辞职
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董事会对常文科先生任职期间，

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同意聘任姚亮先生担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简历详见附件。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附件：姚亮先生简历
姚亮先生，男，

１９７２

年
２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９４

年毕业于
东北财经大学投资经济管理专业本科，注册会计师。 曾任烟台市建集团、上海
华宇物流集团、东森控股集团、浙江金恒德国际集团、浙江环球集团财务主管、

财务总监等职。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进入本公司审计部工作。

姚亮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